
俄罗斯车辆和零部件EAC认证TRCU 018/2011技术法规

产品名称 俄罗斯车辆和零部件EAC认证TRCU
018/2011技术法规

公司名称 沃泰认证服务（苏州）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苏惠路88
号环球财富广场1幢803室（注册地址）

联系电话 0512-63369271 18015477703

产品详情

根据“俄罗斯联邦交通安全法”及“俄罗斯联邦产品和服务认证法”的规定，对自境外运入俄罗斯境内
的期限超过6个月的用于交通运输的车辆及其相关物件均需进行强制性认证。1998年4月，俄罗斯国家标
准委员会（2004年俄政府机构改革后，更名为“俄罗斯联邦技术监督署”）通过了“关于完善机动车辆
及挂车认证制度的决议”，颁布了“机动车辆和挂车认证系统的管理办法”，迄今仍在生效。该办法是
依据1958年日内瓦协议为基础制定而成，协议中未予规定的事宜，按照俄罗斯联邦法规办理。2015年1月
1日生效的海关联盟技术法规TP TC 018/2011轮式车辆的安全性技术法规。

俄车辆认证系统的组成结构

该系统包括以下成员：全国性的认证机构，即俄罗斯国家标准委员会（现为“俄罗斯联邦技术监督署”
）；系统中央机构（在1958年日内瓦协议框架内依据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规章进行认证的情况下，为
行政机关）和作为咨询机构的认证委员会（俄罗斯运输部、俄罗斯联邦内务部汽车监察总局、消费者协
会、实验室、认证产品的生产商、工会机构、卫生保健机关、俄罗斯联邦标准委员会地方机构、其它与
系统完善相关的组织代表自愿参加组成）；认证机构；实验室（中心）；产品的生产商和销售商。

针对小批量进口车辆的特殊认证程序

小批量进口车辆是指一个日历年度内，由国外生产商通过供应商网络运入俄罗斯境内的一个类别、一个
型号车辆的规定数量。针对小批量进口车辆的强制性技术要求比较宽松。对所申请系列（批量）车辆发
放的“车辆型号批准书”是证明车辆结构安全性的文件。

对于3年以上的二手车可以执行临时进口BKTS认证，该认证只能以个人名义或公司名义进口，进口车辆
必须每台车一个临时BKTS证书。对于二手车认证可以适当的放宽要求。但是需要提高相应的税率。

针对车辆的环保要求

2005年10月12日，俄政府第609号决议批准了专门的技术规定――《关于对俄联邦境内行驶的汽车有害（



污染）物质排放的要求》。根据此项规定，自其公布之日起6个月后，即2006年4月22日起，任何一辆在
俄罗斯联邦境内行驶的汽车，其包括污染在内的有害物质（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氧化氮和分散粒子
）的排放量应不低于欧洲2号排放控制水平。此项规定适用于在俄境内新生产的以及运入俄境内的所有汽
车。该项技术规定对环保标准的要求逐步严格：自2008年1日1日起，汽车的环保标准不应低于欧洲3号排
放控制水平，自2010年1月1日起，不应低于欧洲4号排放控制水平。

此外，自2006年4月22日起，俄境内的汽车生产企业或者放行新车的海关，都必须填写含有汽车环保等级
的新式汽车证书。对于那些旧车和已经在俄境内行驶的汽车（包括进口汽车），不要求环保等级认证。
但2006年4月22日以后运入俄境内的旧车，为办理海关手续、领取汽车证明以及在俄境内行驶，则必须在
俄技术监督署设立的任一认证机构领取品质合格证书。2015年1月1日开始执行欧五排放要求，正式纳入
海关联盟技术法规TP TC 018/2011轮式车辆的安全性技术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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